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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機關各類消耗用品及非

消耗品之數量及種類繁多，管

理不易，為健全各機關物品管

理作業制度，行政院訂定物

品管理手冊（以下簡稱本手

冊），涵蓋物品採購、登記、

收發、保管及報廢等作業程序

規範，以及有關驗收人、使

用人及保管人等應負之責任，

作為中央機關管理各類物品

之準據，並供地方政府機關參

用。鑒於近年來機關陸續反映

物品管理作業相關執行疑義，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本

總處）為切合實務作業需要及

本簡化行政原則，於 111 年 9

月 6 日以行政院函修正本手冊

部分規定，並配合重新整編物

品管理手冊問答集，供機關辦

理物品管理作業參考。本文謹

就本次物品管理手冊及其問

答集修正內容作簡要說明，俾

利各界瞭解。

貳、物品管理手冊研修

經過及修正重點

一、研修經過

考量本手冊及問答集於

106 年修正以來本總處陸續接

獲機關來電或發文詢問有關物

品管理執行疑義，包括：以優

惠價格（含零元）取得之手機

是否須登帳、收到外界捐贈給

機關之物品是否須報請上級機

關核准、消耗用品經領用後保

管人或使用人有無責任、按

月編製各單位領用消耗用品統

計表是否須送請各單位主管

核閱，以及物品報廢之監驗人

論述 》會計‧審核

行政院近期修正「物品管理手冊」分行中央各機關並副知地方政府，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利機關瞭解

修正重點，並蒐整近期外界常見問題，亦配合重新整編「物品管理手冊問答集」，本文就上開修正

內容做簡要介紹，以供各界瞭解。

劉欣怡（行政院主計總處專員）

物品管理手冊及問答集修正

重點簡介

60



物品管理手冊及問答集修正重點簡介

或廢品銷毀之監毀人是否一定

由會計或政風人員擔任等問題

（圖 1），為能更切合各機關

物品管理業務需要，本總處於

111 年著手檢修本手冊，研修

過程除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

教育部等 7 個機關進行討論，

以瞭解物品管理實務現況及進

行意見交流外，並蒐整上開反

映問題，本簡化行政原則進行

通盤檢討，期使各機關物品管

理作業更臻完善。

二、修正重點

（一）簡化各單位領用消耗用品

統計表陳核之行政程序

依修正前物品管理手

冊規定，機關物品管理單位

每月應將各單位領用情形送

各單位主管核閱，惟實務上

各機關於辦理消耗用品領用

時，係由各領用單位主管審

核同意後，送物品管理單位

核發，如遇有異常領用情形

者，多於當下及時處理，爰

多數機關反映每月編製各單

位領用消耗用品統計表已無

送各單位主管核閱之需要，

且實務上各機關每月製作消

耗用品收發月報表時，係依

據各單位領用消耗用品統計

表彙編而成，且多併送機關

首長或授權代簽人核閱，爰

為簡化行政並配合機關實務

作業，修正機關每月製作各

單位領用消耗用品統計表

時，併同消耗用品收發月報

表報請機關首長核閱，以提

升行政效率及效能（下頁圖

2）。

（二）明確規範物品辦理增加

登記所應具備之文件

基於消耗品及非消耗

品之增加有因採購或接受捐

贈等情形，其辦理登記所應

具備之文件各有不同，惟修

正前之物品管理手冊第十七

點規定未臻明確，可能導致

機關實務上辦理消耗品及非

消耗品之增加作業時產生疑

義，爰修正該點明確規範機

關所取得之物品辦理增加登

記時應具備之文件，如歸類

為消耗品者，依其取得方式，

如係採購方式取得者，須檢

附支出憑證、驗收文件及有

關文件，如接受捐贈或自其

他機關撥交者，則檢附驗收

文件及有關文件；至屬非消

圖 1　近年機關常見有關物品管理執行疑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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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品者，除上開文件外尚須

檢附非消耗品增加單，期使

各機關在執行物品管理作

業，能有更清楚明確之作業

準據。

（三）強化消耗用品經領用後

之管理責任

機關消耗用品經領用後

依物品管理手冊第二十六點

規定雖作消耗登帳，惟同手

冊第二十四點已規範，物品

保管人仍應妥慎保管，如有

因疏忽導致損失等情形，應

負相關責任，為避免機關同

仁認為消耗品領用後即無須

管理，本次修正第二十六點

規定，規範已領用之消耗用

品，領用單位仍應善盡管理

責任，並責成使用人或保管

人依第二十四點規定辦理，

提醒各機關針對領用之消耗

用品仍應妥慎管理，以強化

物品管理責任。

（四）修正手冊相關用語，以

維法令表達一致性

有關各機關財產及物品

之區分，依財物標準分類規

定，係以金額及年限作為劃

分基準，其中物品指金額未

達新臺幣一萬元，或使用年

限未達二年之設備、用品等。

又查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

定金額表有關財物報廢之核

定層級，亦以使用年限作為

劃分基準，惟依修正前物品

管理手冊係以「使用期限」

之用語而非「使用年限」。

另依審計法第五十八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規

定略以，各機關經管財物如

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

外事故致損失者，應即檢同

有關證件報該管審計機關審

核，惟修正前物品管理手冊

規範物品損失情形亦與上開

審計法等規定有些許不同，

為使法令用語一致，爰修正

圖 2　物品管理手冊第二十五點規定核閱流程修正對照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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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手冊有關「使用期限」修

正為「使用年限」，並依審

計法等規定於第二十四點第

七款規定，明定物品之損失

應檢同有關證件報請審計機

關審核之情形。

參、物品管理手冊問

答集修正重點

本次物品管理手冊問答集

除針對手冊修正規定重點加以

說明外，並蒐整近年機關常見

之執行疑義，據以檢討問答集

內容，謹就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有關以優惠價格（含

零元）取得手機之列

帳管理事宜

近年部分電信業者提供

消費者以優惠價格（含零元）

購置手機，同時要求於合約期

間每月繳付定額通話費，實質

上通話費係包含手機購置費及

通訊費，惟因手機最低使用年

限不長，金額相對不重大，以

及機關衡量購置費、通訊費價

格有其困難，爰基於重要性

原則、簡化處理及落實財物

管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4

年 2 月 12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430001180 號函規定，機關

搭配電信業者提供之優惠專案

取得之行動電話機，應由機關

直接以優惠價格列帳。考量部

分機關對於以優惠價格取得手

機應如何列帳管理仍不甚瞭

解，爰依上開規定增列問答，

提醒機關如取得之優惠價格

（含零元）未達新臺幣 1 萬元

者，應列為物品管控，並善盡

財物管理之職責。

二、收到外界捐贈供機關

使用之物品登帳事宜

考量實務上機關對於接

受外界捐贈之物品如何辦理登

帳作業多有疑義，為供機關執

行相關作業參考，爰增列問答

說明，機關收到外界捐贈之物

品，應先判斷是否供機關使用

以及評估是否有存管之必要，

如係供機關使用且有存管必要

者，應依手冊第四、十六及

十七點規定，按性質、效能及

使用年限分類為消耗用品及非

消耗品，其中如屬消耗用品者，

應由經辦單位於取得程序完成

後，將驗收及有關文件送物品

管理單位於消耗用品收發分類

帳登記；如屬非消耗品者，經

辦單位將驗收文件、非消耗品

增加單及有關文件，送物品管

理單位於非消耗品清冊登記。

三、消耗用品於領用前後

之保管責任

消耗用品之領用及核發作

業係屬機關內部管理事項，爰

本手冊第二十三點明定消耗用

品之核發，得訂定領用標準。

又依同手冊第二十四及二十五

點規定，消耗用品於領用前，

物品管理單位除應妥慎保管

外，並應注意消耗用品收發帳

目結存數量與庫存數量是否相

符；如因儲存過久，致變質等

原因失去原有效能不能使用

時，得依同手冊第二十八點規

定予以報廢。消耗用品經領用

單位領用後，機關雖作消耗登

帳，領用單位仍應依同手冊第

二十六點規定善盡管理責任，

並責成使用人或保管人依上開

第二十四點規定善盡責任。為

期明確，爰配合增列相關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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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按月編製各單位

領用消耗用品統計表

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使用需要，送各單

位主管核閱

為簡化機關行政作業，本

次物品管理手冊第二十五點修

正，已刪除各單位領用消耗用

品統計表送各單位主管核閱之

規定，並明定該表併同每月月

終物品管理單位編製之消耗用

品收發月報表報請機關首長核

閱。考量機關如衡酌內部控制

情形，經評估仍有將該表送請

各單位主管核閱之需要，爰製

作問答說明，機關可依本手冊

第四十二點規定，依其業務特

性及實際使用之需要，酌予調

整本手冊附件格式據以辦理，

俾利實務執行彈性。

五、有關物品報廢之監驗

人、廢品銷毀之監毀

人係由會計或政風等

單位人員擔任

有關物品之報廢手續，依

本手冊第三十點規定，係由申

請報廢人填具物品報廢單，註

明報廢物品品名、數量及報廢

原因等，經申請報廢單位之主

管核准後，連同報廢物品送交

物品管理單位點收，並得由物

品管理單位人員先予檢驗，於

物品報廢單上簽章證明，送請

事務主管及監驗人查核；物品

報廢之核定，屬經管機關權限

者，由機關首長核定後辦理。

又物品經核准報廢後，

依同手冊第二十九、三十一及

三十五點規定，機關應按其品

質及是否可供利用等情形分別

整理，並依實際情形擇定廢品

合適之處理方式（包括變賣、

利用、作價或無償轉撥、銷

毀），由經辦人填列廢品處理

清單，註明廢品名稱、單位、

數量及處理方式等，報經機關

長官核准後辦理；如採銷毀方

式處理者，應於銷毀後於原核

准之廢品處理清單備註欄，註

明銷毀日期，並加蓋銷毀人及

監毀人印章。

考量實務上機關針對上開

物品報廢之監驗人，以及廢品

銷毀之監毀人應由哪一單位擔

任多有疑義，爰製作問答說明，

依物品管理手冊附件有關物品

報廢單及廢品處理清單之說明

規範，物品報廢之監驗人及廢

品銷毀之監毀人，係指由機關

長官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之

會計、政風、監查（察）、督

察、檢核或稽核等單位擇一指

派之人員，俾利機關實務執行。

肆、結語

機關公務執行所使用物

品，因種類及數量繁多，易有

管理作業疏漏情形，據監察院

調查報告、審計部決算審核報

告，以及本總處辦理決算實地

查核作業等查核意見，部分機

關有物品未確實登帳管理、未

妥善保管或未落實盤點，以及

有未依規定程序辦理物品報

廢、報損等缺失。本總處檢修

本手冊及問答集，期使相關規

定及作業程序更臻明確，以強

化機關物品管理作業，提升公

用物品之使用效能，未來亦將

持續蒐整機關物品管理執行疑

義，適時檢修本手冊相關規定，

以符合機關實務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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